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利

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扬芯片”“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利扬芯片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计交

易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5 年与关联

人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5 年预计金

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 

2025

年预计

金额与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

大的原

因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郭汝福 4,437,175.08 24.49
（注 2） 4,120,639.49 23.44

（注 2） 316,535.59 不适用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深圳市

恒鸿电

子有限

公司 

800,000.00 0.16
（注 3） 437,054.52 0.09

（注 3） 1,062,945.48 不适用 

合计 - 5,237,175.08 - 4,557,694.01 - 1,379,481.07 - 

注：1.以上均为含税价且未经审计，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2.以公司以根据合同计算的 2025 年度未经审计的全年房屋租赁总额为分母计算占同类

业务比例； 

3.以公司 2025 年 1-9 月合并报告营业收入（含税）为分母计算占同类业务比例。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币别：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租赁

房屋 
郭汝福 4,437,175.08 4,120,639.49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深圳市恒鸿电子

有限公司 
1,500,000.00 437,054.52 不适用 

注：1.以上均为含税价且未经审计，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2.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六次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5 年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937,175.08 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分析 

（一）郭汝福 

1、关联方基本情况 

郭汝福，女，中国国籍，2004 年 5 月至今，任东莞市万兴汽配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承租的位于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的厂房、办公用房及宿舍由公司关联方

东莞市万兴汽配有限公司建造，其享有该等房屋的占有、使用及收益权。东莞市

万兴汽配有限公司委托郭汝福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郭汝福为离任监事（离任时

间不足 12 个月）徐杰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的关联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

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

障。 

（二）深圳市恒鸿电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恒鸿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5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41423019 



 

 

法定代表人 瞿昊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社区航城大道华丰国际机器人产业园 F

栋七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的批发与零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瞿昊 65.00% 

李嘉文 30.00% 

王召成 5.00% 

合计 100.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 
公开资料未披露上述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离任董事（离任时间不足 12个月）瞿昊先生持股 65.00%并担任深圳市恒鸿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鸿电子”）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开资料显示，恒鸿电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

签署合同或协议并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向关联方租赁房屋、销售产品、提供测试/

减薄/切割等技术服务，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所有交易均将订立合同或协

议，定价政策和定价方式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以交易发生时的市场价

格作为定价依据，保证交易价格公允客观，切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具体情

况如下：



 

 

（一）租赁房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位置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租金 

（元/月） 
租赁期限 签署日期 

是否 

生效 

1 

利扬 

芯片 

郭汝福 

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

新丰东二路 2 号及周

边厂房、宿舍 

厂房/宿舍 26,825.05 316,535.59 
2025-1-1 至

2029-12-31 
2024-12-29 是 

2 

东莞市冠鑫

产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街道新丰

西三路 6 号厂房 2 楼 
厂房 3,300.00 53,229.00 

2023-5-1 至

2026-4-14 
2023-5-1 是 

注：1、因东莞市冠鑫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承租公司关联方郭汝福的房屋后转租给公司，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关联方。 

2、公司向东莞市冠鑫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承租的“东莞市万江街道新丰西三路 6 号厂房 2 楼”房屋的租赁合同（序号 2）租赁期限将于 2026 年 4 月届

满，拟按照 53,229.00 元/月价格测算 2026 年未签订租赁合同部分交易金额，具体交易金额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为准。



 

 

交易价格皆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签署相

关合同确定，租金按月支付。根据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及租金测算，预计本次交

易总租金（从 2025 年 1 月起计算）为人民币 15,832,456.32 元，其中 2026 年交

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437,175.08 元。 

（二）销售商品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26 年预计交

易金额（元） 
是否签订合同 是否生效 

1 
深圳市恒鸿电子

有限公司 
关联销售 

销售产品、提供测试/

减薄/切割等技术服务 
800,000.00 否 

尚待董事

会审议通

过后签署

并生效 

注：1、深圳市恒鸿电子有限公司系离任董事（离任时间不足 12 个月）瞿昊的控股公司； 

2、2026 年度交易内容尚未签署合同，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拟签署合同保障双

方权利和义务。 

交易价格皆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签署相

关合同确定，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800,000.00 元。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30 日，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人民币 5,237,175.08 元，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该事项，认为：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属于正常生

产经营往来，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上，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书面意见，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属于正常生产经营往来，

参考市场价格公允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符合相关

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

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

司亦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广发证券对利扬芯片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军 易达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